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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码：300086      证券简称：康芝药业      公告编号：2019-039 

 

康芝药业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与广州高新区投资集团有限公司签署 

战略合作框架协议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

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特别提示： 

1、本次签署的战略合作框架协议仅为意向性协议，旨在载明双方就合作初步

达成的意向，以促进双方就未来具体合作项目开展进一步的商谈和一致行动。双方

一致认可，本框架协议约定的合作内容将以双方签署明确、详细的具有法律约束力

的协议或合同文件为准。 

2、因本协议仅为意向性协议，没有约定具体金额，未发生转移资源或者义务

的具体事项，未构成关联交易的实质，不会对公司 2019 年经营业绩产生重大影响。 

3、公司将根据战略合作具体事项的后续进展，按照相关法律法规及《公司章

程》的规定，履行相应的审批程序和信息披露义务。 

一、 协议签署概况 

2019 年 6 月 20 日，康芝药业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康芝药业”

或“乙方”）与广州高新区投资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高新区集团”或“甲方”）

签署《广州高新区投资集团有限公司与康芝药业股份有限公司战略合作协议》。 

未来，双方将充分发挥甲方作为广州开发区设立最早、实力最强的国有企业

在资金实力、政策扶持、产业运营、园区建设等方面的优势，充分发挥乙方作为专

注儿童大健康的上市公司在产业资源、研发设计、品牌管理与儿童大健康服务等方

面的优势，紧紧围绕开发区作为粤港澳大湾区创新中心、研发中心、总部经济中心

等高端载体与平台定位，推动乙方向更高层次的目标、更广阔的领域发展，实现双

方长期合作共赢。 

二、 协议合作方情况介绍 

1、基本情况 

公司名称：广州高新区投资集团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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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440101190671576K 

成立日期：1984 年 8 月 3 日 

类型：有限责任公司(国有独资) 

注册资本：271,730.98 万元人民币 

地址：广州经济技术开发区开发大道 233 号 

法定代表人：许鸿生 

经营范围：商务服务业（具体经营项目请登录广州市商事主体信息公示平台

查询。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请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 

2、与公司的关系 

2019 年 6 月 20 日，公司控股股东海南宏氏投资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宏氏投

资”）与高新区集团签署了《股份转让协议》，宏氏投资为给公司引入战略投资者，

将其持有的公司 45,000,000 股（占公司总股本的 10%）股份转让给高新区集团；

转让完成后，高新区集团将持有公司 10%股份，为公司关联法人。 

三、 协议的主要内容 

（一）合作目标 

积极响应党和国家大力建设粤港澳大湾区的号召，积极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

在广东视察重要讲话精神，双方以《粤港澳大湾区发展规划纲要》为指引，充分发

挥甲方作为广州开发区设立最早、实力最强的国有企业在资金实力、政策扶持、产

业运营、园区建设等方面的优势，充分发挥乙方作为专注儿童大健康的上市公司的

专业优势，通过优势互补，助力甲方发展生物医药产业，特别是与儿童大健康相关

的药品、生殖医学与妇儿健康医疗产业；同时，乙方可通过借力甲方平台，更好利

用国家产业政策，吸引高端人才，做大做强儿童大健康产业，实现双方长期合作共

赢。 

（二）合作内容 

在国家政策、法律法规允许的范围内，甲方积极支持乙方在广州市黄埔区、开

发区等地开展各类投资，双方合作包括但不仅限于以下的投资项目： 

1.甲方积极支持乙方对接广州市黄埔区、开发区内企业资源，促进生殖医学与

妇儿健康医疗等各项业务进一步发展壮大。 

2.甲方积极支持乙方利用黄埔区、开发区等地有关产业扶持政策，充分拓展区

内市场。 

3.乙方积极推动产业上下游关联企业在广州黄埔区、开发区等地落户，开展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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类投资活动；并筹划在广州国际生物岛设立集团研发中心，致力于儿童专用药和婴

童康护产品的研发创新。 

4.乙方充分利用自身在医药和医疗专业优势，积极参与甲方产业园区建设与运

营，双方共享资源、共建渠道、共谋发展，实现互惠互利的共贏目标。 

5.双方积极探索设立产业投资基金，遵循“聚焦行业”和“优选标的”策略，

持续关注战略性新兴产业领域，重点聚焦生殖医学与精准医疗相关领域、药物创新

研发平台等大健康产业。 

（三）合作方式 

1.建立沟通协调机制。建立双方协调机构，高层领导每半年会晤一次，就双方

深化合作事宜沟通情况、交换意见、协调推进，推动合作项目落地。 

2.提供支持。甲方依法向乙方提供政策咨询、招商服务和其他保障。 

3.创新合作模式。整合甲、乙方各自拥有的优势资源，围绕国家的产业政策，

不断创新合作模式。产业政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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程》的规定，履行相关的审批程序和信息披露义务。 

敬请广大投资者理性投资，注意投资风险。 

六、其他说明 

1.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创业板股票上市规则（2019 年修订）》和《公司章程》

等相关规定，本协议仅为意向性协议，没有约定具体金额，未发生转移资源或者义

务的具体事项，未构成关联交易的实质，亦不构成《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

法》规定的重大资产重组，本次签订框架协议事项无需提交公司董事会、股东大会

审议批准。 

2.最近三年，公司未披露过战略合作框架协议。 

七、 备查文件 

《广州高新区投资集团有限公司与康芝药业股份有限公司战略合作协议》。 

 

特此公告 

 

 

 

 

康芝药业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2019 年 6 月 20 日 


